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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萬
爽

大
革
命
時
期
棗
陽
國
民
黨
組
織

一
九
二
三
年
六
月
召
開
的
中
國
共
產
黨
第
三
次
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決
定
同
改
組
後
的
國
民
黨
︵
已
成
為

工
人
、
農
民
、
小
資
產
階
級
和
民
族
資
產
階
級
的
革
命

聯
盟
組
織
︶
聯
合
，
共
產
黨
員
和
社
會
主
義
青
年
團
員

︵
後
為
共
產
主
義
青
年
團
員
︶
可
以
個
人
身
份
參
加
國

民
黨
。
同
年
十
一
月
，
中
共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在
上

海
召
開
會
議
，
決
定
在
全
國
擴
大
國
民
黨
組
織
，
要

求
：
﹁
凡
國
民
黨
有
組
織
的
地
方
，
我
黨
員
團
員
一
併

加
入
；
凡
國
民
黨
無
組
織
的
地
方
，
我
黨
則
為
之
建

立
。
﹂
還
要
求
在
國
民
黨
中
的
共
產
黨
員
、
青
年
團
員

成
立
獨
立
的
秘
密
組
織
，
一
切
政
治
性
言
論
行
動
必
須

遵
循
共
產
黨
的
章
程
和
策
略
，
努
力
爭
取
﹁
站
在
國
民

黨
中
心
地
位
﹂
。
不
久
，
在
共
產
黨
人
李
大
釗
、
陳
獨

秀
等
同
孫
中
山
的
共
同
努
力
，
於
一
九
二
四
年
一
月
，

國
民
黨
召
開
了
第
一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正
式
決
定
了

﹁
聯
俄
、
聯
共
，
聯
共
扶
助
農
工
﹂
的
三
大
政
策
，
從

而
正
式
建
立
了
以
國
共
兩
黨
合
作
為
基
礎
的
革
命
統
一

戰
線
，
促
進
了
北
伐
戰
爭
的
勝
利
，
也
推
動
了
棗
陽
革

命
運
動
的
發
展
。

一
九
二
五
年
元
月
，
中
國
共
產
黨
召
開
了
第
四

次
全
國
代
表
大
會
，
強
調
了
無
產
階
級
領
導
權
和
農
民

同
盟
軍
問
題
。
同
年
春
，
共
產
黨
人
陳
譚
秋
、
董
必
武

在
主
持
領
導
湖
北
共
產
黨
組
織
的
同
時
，
著
手
籌
備
國

民
黨
湖
北
省
黨
部
工
作
，
相
繼
派
程
克
繩
︵
一
九
二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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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在
法
國
加
入
共
產
黨
︶
，
謝
遠
賓
︵
一
九
二
二
年
在

南
京
加
入
共
產
黨
組
織
︶
等
回
鄂
北
棗
陽
開
闢
工
作
，

在
創
建
共
產
黨
組
織
的
前
提
下
，
開
始
建
立
國
民
黨

組
織
。
當
時
為
防
備
軍
閥
反
動
勢
力
破
壞
，
一
切
活
動

都
秘
密
進
行
。
在
內
部
傳
遞
消
息
中
，
把
共
產
黨
稱

作
﹁
大
學
﹂
，
青
年
團
稱
作
﹁
中
學
﹂
，
國
民
黨
稱
作

﹁
小
學
﹂
；
共
產
黨
、
青
年
團
員
、
國
民
黨
員
被
稱
作

﹁×

校
同
學
﹂
；
一
些
﹁
跨
黨
﹂
同
志
對
外
又
通
稱

﹁
革
命
黨
人
﹂
。
同
年
七
月
，
陳
譚
秋
、
董
必
武
主
持

召
開
國
民
黨
湖
北
省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，
程
克
繩
作
為

棗
陽
代
表
出
席
了
會
議
。
回
棗
陽
後
，
於
九
月
秘
密
籌

建
了
中
國
國
民
黨
棗
陽
縣
臨
時
黨
部
，
已
是
中
共
棗
陽

︵
程
坡
︶
黨
小
組
組
長
的
程
克
繩
擔
任
了
國
民
黨
棗
陽

縣
臨
時
黨
部
常
委
︵
即
主
要
負
責
人
︶
，
又
以
各
地
共

產
黨
員
、
青
年
團
員
為
骨
幹
，
積
極
發
展
國
民
黨
組

織
，
﹁
看
其
政
治
表
現
，
只
要
反
帝
反
封
建
，
具
有
民

主
革
命
的
覺
悟
，
就
可
以
加
入
國
民
黨
﹂
。
通
過
宣
傳

孫
中
山
的
新
三
民
主
義
和
﹁
三
大
政
策
﹂
，
到
同
年
十

月
，
已
發
展
國
民
黨
﹁
黨
員
一
百
一
十
人
，
其
中
農
民

二
十
六
名
，
店
員
一
名
，
郵
電
員
二
名
，
其
他
職
業
者

四
名
﹂
。
︵
︽
文
見
中
國
國
民
黨
第
二
次
代
表
大
會
湖

北
省
黨
部
黨
務
報
︾
一
九
二
四
年
四
月
～
一
九
二
五
年

十
月
︶
，

一
九
二
六
年
二
月
下
旬
，
國
民
黨
湖
北
省
黨
部
召

開
第
二
次
全
省
代
表
大
會
，
改
選
省
執
委
、
監
委
，
陳

譚
秋
等
當
選
執
行
委
員
，
棗
陽
代
表
程
克
繩
當
選
為
候

補
執
委
︵
後
為
執
委
︶
。
程
回
棗
後
，
著
手
基
層
組
織

的
建
設
，
先
後
建
立
區
黨
部
三
個
，
區
分
部
十
一
個
，

農
民
三
十
四
名
，
商
民
十
名
，
婦
女
一
名
，
其
他
六

名
。
︵
文
見
︽
湖
北
省
黨
部
執
委
會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委

的
報
告
︾
一
九
二
六
年
五
月
三
日
︶
。

一
九
二
六
年
七
月
，
國
民
革
命
軍
在
廣
州
誓
師

北
伐
。
為
適
應
革
命
形
勢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國
民
黨
湖
北

省
黨
部
急
速
培
訓
各
種
幹
部
隊
伍
，
棗
陽
縣
黨
部
相
繼

派
員
前
往
學
習
。
即
：
程
克
繩
參
加
了
﹁
迎
接
北
伐
訓

練
班
﹂
，
唐
載
錫
、
黃
民
逸
︵
女
︶
、
李
馨
遠
︵
女
︶

參
加
了
﹁
黨
部
幹
部
訓
練
班
﹂
。
傅
良
知
︵
駒
︶
、
杜

大
國
︵
亞
良
︶
、
程
國
忠
參
加
了
﹁
農
民
運
動
講
習
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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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﹂
，
張
愚
漢
︵
履
中
︶
、
王
承
祜
︵
一
鳴
︶
等
參
加

了
﹁
廣
州
黃
埔
軍
校
﹂
學
習
，
為
迎
接
北
伐
戰
爭
的
勝

利
培
養
了
一
批
幹
部
。
同
年
十
月
，
北
伐
軍
攻
克
武

漢
，
十
二
月
一
日
，
鄂
北
的
地
方
軍
閥─

─

襄
鄖
鎮
守

使
張
聯
升
易
幟
投
誠
，
其
部
隊
改
編
為
國
民
革
命
軍
獨

立
第
九
師
，
原
屬
棗
陽
團
防
總
局
所
轄
地
方
武
裝
改
編

為
第
九
師
獨
立
團
。
從
此
，
棗
陽
國
民
黨
組
織
活
動
公

開
，
縣
黨
部
設
在
縣
學
宮
︵
即
黌
學
︶
內
。

一
九
二
七
年
元
月
一
日
，
董
必
武
主
持
召
開
了

國
民
黨
湖
北
省
第
四
次
代
表
大
會
，
除
省
執
委
、
棗
陽

黨
部
常
委
程
克
繩
提
前
赴
會
外
，
棗
陽
代
表
李
安
愚
、

傅
良
知
、
黃
山
農
、
陳
鶴
鳴
、
王
并
馨
︵
女
︶
等
出

席
了
會
議
，
當
大
會
進
入
民
主
議
題
時
，
棗
陽
代
表
呈

報
了
﹁
關
於
懲
辦
反
動
份
子
高
銳
生
、
張
鏡
溪
、
杜
進

德
、
熊
興斋

及
反
動
縣
長
廖
溥
的
提
案
﹂
，
得
到
大
會

通
過
。
元
月
中
旬
，
國
民
黨
棗
陽
縣
黨
部
召
開
第
一
次

全
縣
代
表
大
會
，
與
會
者
一
百
餘
人
，
傳
達
學
習
了
省

民
代
會
精
神
，
充
實
健
全
了
縣
黨
部
組
織
機
構
；
常
委

程
安
繩
、
執
委
和
侯
補
執
委
二
十
餘
人
。
各
部
由
執

委
分
工
負
責
：
組
織
部
傅
良
知
︵
共
產
黨
員
︶
、
宣
傳

部
王
恩
平
︵
共
產
黨
員
︶
、
工
運
部
李
永
達
︵
共
產
黨

員
︶
、
農
運
部
勾
伯
坤
︵
共
產
黨
員
︶
、
青
運
部
楊
秀

阡
︵
共
產
黨
員
︶
、
軍
事
部
張
履
中
︵
共
產
黨
員
︶
、

婦
女
部
王
并
馨
︵
共
青
團
員
︶
、
童
運
部
陳
鶴
鳴
︵
共

產
黨
員
︶
、
秘
書
處
徐
化
龍
︵
共
產
黨
員
︶
、
王
萬
里

︵
共
產
黨
員
︶
。

縣
黨
部
組
織
機
構
健
全
以
後
，
提
出
了
﹁
黨
權

高
於
一
切
﹂
。
﹁
一
切
權
力
屬
於
黨
﹂
的
口
號
，
擔
負

起
對
全
縣
各
方
面
的
領
導
工
作
，
相
繼
在
錢
崗
、
逯

堂
、
鹿
頭
、
榆
樹
崗
、
烏
金
店
、
吳
家
店
、
熊
家
集
、

平
林
店
、
蔡
陽
鋪
、
琚
家
灣
、
隆
興
寺
，
七
方
崗
、
徐

家
寨
、
楊
家

、
太
平
鎮
、
袁
家
寨
、
惠
家
崗
、
城
關

鎮
等
地
成
立
了
區
黨
部
或
區
分
部
，
國
民
黨
員
發
展
到

﹁
八
百
餘
名
﹂
︵
觀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一
九
二
七
年

五
月
十
七
日
、
︽
王
惠
蘭
回
憶
座
談
記
錄
︾
一
九
八
二

年
︶
。
此
時
共
產
黨
、
共
青
團
在
棗
陽
的
組
織
有
：
中

共
棗
陽
特
支
委
員
會
，
黨
員
六
十
四
名
，
共
青
團
棗
陽

特
支
委
員
會
，
團
員
十
九
名
。
在
國
民
黨
組
織
中
，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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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
祥

而

無

怨

心

平

而

無

怒

心

靜

而

無

惱

心

和

而

無

爭

心

足

而

無

貪

心

開

而

無

掛

心

大

而

無

恨

產
黨
員
、
共
青
團
員
多
半
占
據
中
心
地
位
。

大
革
命
時
期
，
在
棗
陽
這
塊
土
地
上
，
以
共
產
黨

人
為
主
導
的
國
民
黨
組
織
的
建
立
和
發
展
，
一
度
成
為

團
結
工
人
、
農
民
、
知
識
界
、
工
商
界
以
及
愛
國
民
主

人
士
的
核
心
，
為
迎
接
北
伐
進
軍
，
推
翻
軍
閥
統
治
，

建
立
農
民
政
權
︵
農
民
協
會
︶
，
打
擊
士
豪
劣
紳
，
發

揮
了
積
極
作
用
。
同
時
，
通
過
國
共
兩
黨
首
次
合
作
，

喚
起
了
勞
動
大
眾
的
覺
醒
，
造
就
了
一
批
革
命
骨
幹
。

僅
一
九
二
七
年
春
至
夏
，
除
在
地
方
堅
持
鬥
爭
者
外
，

以
國
共
兩
黨
的
名
義
，
被
輸
送
到
蘇
聯
中
山
大
學
︵
後

為
東
方
大
學
︶
的
棗
陽
青
年
，
計
有
楊
子
烈
︵
女
︶
、

王
文
萱
︵
女
︶
、
黃
火
青
、
黃
民
逸
︵
女
︶
、
李
永

達
、
秦
志
銘
、
王
和
甫
、
李
仲
賢
等
，
其
人
數
之
多
，

影
響
之
大
，
為
鄂
北
之
首
。
盡
管
以
後
國
共
兩
黨
分

裂
，
革
命
屢
遭
挫
折
，
倖
存
下
來
的
大
革
命
時
的
﹁
跨

黨
分
子
﹂
，
除
極
少
數
外
，
多
能
為
人
民
的
解
放
軍
事

業
前
赴
後
繼
，
鬥
爭
到
底
。
由
此
可
以
肯
定
：
﹁
國
共

兩
黨
首
次
合
作
的
革
命
業
績
，
將
永
載
史
冊
﹂
。


